114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區域基地中區跨校教師社群計畫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群編號
	（本欄由審核單位填寫）

	社群名稱
	

	召集人

	姓名
	
	職稱
	

	學校
	
	服務單位／系所
	

	連絡電話
	
	LINE ID
	

	e-mail
	
	學門領域
	

	□曾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通過教學實務升等（起資學年度：_______________）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核年度/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社群是否獲核113年度績優社群？□是，該社群名稱________；□否
□本次申請成員與前年度達70%相同(上述問題填否不必勾選)

	社群成員

	姓名
	學校/單位（全稱）
	職稱
	手機
	e-mail

	1
	
	
	
	
	

	
	□曾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通過教學實務升等（起資學年度：____________）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核年度/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曾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通過教學實務升等（起資學年度：____________）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核年度/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曾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通過教學實務升等（起資學年度：____________）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核年度/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曾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通過教學實務升等（起資學年度：____________）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核年度/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曾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通過教學實務升等（起資學年度：____________）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核年度/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曾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曾通過教學實務升等（起資學年度：____________）
□曾獲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核年度/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酌增。


	執行說明
※應以能產出具體效益與成果為規劃方向，並予詳細撰述※

	一、議題層面
	□如何拓展教師教學成效				□如何開發課程教材或方案
□如何開創創新課程					□如何實踐在地連結
□如何改善學習成效研究方法或工具	        □行動研究與評量工具發展
□教學研究論文撰寫
□其他與教學實踐研究相關之議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社群目標
	說明：請詳述社群欲共同解決之具體教學場域的問題／意識

	三、研究問題
	說明：社群聚焦議題層面，應以能促進教師投入教學時間或研究為前提

	四、社群活動規劃
	說明：
1.應詳述活動規劃、活動類型、場次、邀請對象、檢核工具。活動內容以教學實踐研究為原則，可採用讀書會、實務研討、工作坊、校外參訪、座談會、講座、教材研發或教學觀摩等方式進行，至少辦理4場活動(必要)。
2.活動規劃中應說明引導或指導活動之教師，其應為曾獲核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教學實務升等成功之教師。

	五、預期成效
	說明：應詳述「產出具體教學實踐與研究成果」或「轉化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議題」之效益及延續性價值。

	六、預計產出成果
	共同績效
	序號
	項目
	檢核方式
	目標值
	備註

	
	
	1
	申請115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社群成員申請件數
	3
	本項為本案社群必達成指標，目標值以3件(含)以上為擬列原則。

	
	
	2
	社群內教學實踐研究案例分享
	分享案例件數
	1
	本項為本案社群必達成指標，目標值以1件(含)以上為擬列原則。

	
	自訂績效
	1
	辦理社群研習活動
	活動場次數
	4
	

	
	
	2
	參加區域教師工坊
	參加工坊場次數
	4
	

	
	
	3
	設計創新/跨域教案
	創新/跨域教案數
	1
	

	
	
	4
	設計教學研究評量工具
	設計評量工具件數
	1
	

	
	
	5
	開發跨域學習成效問卷
	跨域學習成效問卷數
	1
	

	
	
	6
	投稿教學實踐研究期刊
	論文投稿數
	2
	

	
	說明：自訂績效均為範例，請按社群執行規劃自行調整與增刪，至少訂定3項（含）以上。

	經費規劃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補助上限5萬元整，僅限業務費，項目間可流用※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用途與編列基準說明

	出席/諮詢費
	2,500
	人次
	
	凡召開專題研討或與學術研究有關之主持費、引言費屬之。

	講座鐘點費
	
	
	
	靜宜大學教師以內聘基準每小時1000元支應，餘以外聘基準每小時2,000元支應。

	工讀費
	190
	人時
	
	工讀生每日最高工讀時數為8小時，每月不得超過80小時。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計算公式：[出席/諮詢費+講座鐘點費+工讀費]*2.11%

	工讀勞保/勞退
	
	人時
	
	本校工讀投保作業採每日投保。
參考基準：投保薪資11,100元以下者（以每日工讀2小時計算），雇主勞保費每日31元，勞退金每日22元，合計雇主勞保/勞退費每日53元。

	國內差旅費
	
	
	
	檢據核實報支。

	膳宿費
	120
	人次
	
	每人每餐膳費上限120元。

	印刷費
	
	
	
	

	雜支
（6%為限）
	
	
	
	1.凡前列未列之辦公事務用品均屬之，如文具、紙張、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
2.本項以不超過申請經費總額6%為原則，檢據核實報支。

	總計
	
	

	申請經費
（上限5萬）
	

	執行期間
	自核定日起至114年11月30日（成果報告繳交截止日為114年12月05日）

	召集人切結
（親簽並掃描）
	□已知悉社群執行完畢後應參加社群期末發表會，方完成當年度執行事宜。
□已知悉社群執行歷程與相關產製成果應無償授權區域基地公開分享。
□同意將社群執行產製成果（如教學教材、教法、工具、評量問卷、論文等）提供予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辦公室設置之線上資料庫公開分享。
召集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月___日

	審查結果
	□通過，核定金額：__________元
□不予通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